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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會計師獨立性評估辦法 編  號 TW2-035-BM-A 

版   本 第一版 修  改 第 0 次 頁  次 1 

一、 目的 

為求有效評估會計師之獨立性，加強董事會掌握會計師之資訊，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

則第二十九條第四項之規定」，特訂定本辦法，以資遵循。 

二、 範圍 

     為董事會評估本公司簽證會計師獨立性之用。 

三、 權責 

本辦法之管理者為董事會議事單位，目前為本公司之財務部門。 

四、 名詞定義： 

無 

五、 作業內容： 

5.1 本公司得要求會計師提供自我獨立性評量、符合獨立性之聲明書或其他可供評核之相關資料，

供董事會議事單位審閱。 

5.2 評估程序 

每年年底由董事會議事單位針對下列之「會計師獨立性評估表」及前條所述之相關資料來審

核當年度會計師是否符合獨立性標準，並將評核結果送交董事會報告。 

5.3 評估項目 

5.4 本公司得就被評定不符合獨立性之評估項目要求會計師改進，不能改進或得改進而不為之時，

得要求簽證會計師事務所撤換簽證會計師，必要時亦得更換簽證事務所。 

5.5 董事會應依據獨立性評估之結果決定與該簽證事務所或簽證會計師於委任期間結束後，是否

繼續選擇該簽證事務所或會計師。 

5.6 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六、 相關標準化文件 

無 

七、 使用表單 

TW2-035-BM-01 會計師獨立性評估表 

八、 體系圖或流程圖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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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會計師獨立性評估辦法 編  號 TW2-035-BM-A 

版   本 第 一 版 修  改 第 0 次 頁  次 2 

※ 會計師獨立性評估流程 

 

  

 

 

 

 

  

 

 

 

 

          

 

     

              

 

 

 

                  

 

 

 

 

  

 

 

 

 

  

 

 

 

 

  

 

 

編號 : AV3-001-BM-01                     版本:1             制(修)訂日期:2008 年 10 月 16 日 

YES 

NO 

財務部每年評估 

會計師獨立性 

會計師獨立性評估 

會計師獨立性評估表 

會計師獨立性聲明書 

董事會討論 

董事會決議過半 

簽證會計師委任 

完成評估作業 

 

提交董事會 

1. 要求會計師改進 

2. 要求會計師事務所撤換簽證會計師 

3. 更換會計師事務所 


